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7號

原      告  潘世偉 

被      告  安答空壓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念怡 

訴訟代理人  王展星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建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業績獎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000元。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臺幣560元，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

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000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1月3日因職務調動至被告任

職，擔任業務，於111年8月31日離職。原告在職期間於111

年1月達成與訴外人量峰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量峰公司）、

同年6月達成與訴外人介隆興齒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介隆

興公司）、訴外人展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展進公司）

交易之業績，被告應分別給付業績獎金新臺幣（下同）21,0

00元、10,000元、15,500元，惟被告迄今均未給付。爰依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勞動契約之規定，

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5,500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無法證明其已構成業績獎金請領要件，且原

告於離職之際，已簽署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同意被告歷年

來應給付之各類工資並無積欠情事，原告請求並無理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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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展進公司係與訴外人凱立開發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凱立

公司）交易，被告與凱立公司雖均為信多芳實業有限公司之

子公司，仍屬不同法人主體，原告自不能以凱立公司之業績

向被告請求業績獎金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

項如下：

（一）被告與凱立公司為關係企業。

（二）業績獎金計算標準，如被證2所載。

（三）原告於111年8月31日離職。

（四）量峰公司機台000年0月0日出貨，被告於111年1月25日收

受5,000元，111年7月25日收受135,450元，於原告離職前

已出貨完成且收訂金10％。

（五）介隆興公司機台000年0月00日出貨，被告於111年8月9日

收受全部款項。

（六）展進公司機台000年0月00日出貨，凱立公司於111年9月26

日收受全部款項。

（七）如原告符合業績獎金請領條件，原告可領取量峰公司機台

獎金21,000元、介隆興公司機台獎金10,000元、展進公司

機台獎金15,500元。

四、本件爭點為：原告請求業績獎金，有無理由？

五、本院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之員工規章第6條規定「員工申請離職時…。所有銷

售獎金於離職日起即停止計算。」，另依被告業務獎金計

算及獎金加成方案規定「一、業績獎金計算1.每一季3個

月結算一次，次月15日發放。2.出貨完成且收訂金10％即

列入當期業績。3.分期收款者，分期票第一次收訖即列入

當期業績。4.分期收款者，分期電匯第一期款匯入即列入

當期業績。」（見本院卷第47至49頁），為兩造所不爭

執，足見業務人員於離職前如已達成上開條件，自得請求

業績獎金，至於業務人員離職後，因已無法協助後續機台

出貨及服務相關事宜，自無從請領離職後之業績獎金。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按工資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

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工資應全額

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22條第2項前段分

別定有明文。工資，應屬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至

於其給付名稱為何，現金或實物，則非所問。被告所發給

之業績獎金，係原告開發業務為被告銷售機台所為之報

酬，具有勞務對價性，自屬工資之性質。

（二）原告主張已完成量峰公司、介隆興公司、展進公司之業績

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量峰公司機台

000年0月0日出貨，被告於111年1月25日收受5,000元，11

1年7月25日收受135,450元，於原告離職前已出貨完成且

收訂金10％；介隆興公司機台000年0月00日出貨，被告於

111年8月9日收受全部款項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

帳戶交易紀錄、銷貨單與交易明細、電匯紀錄、銷貨單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5至89、119至123頁），足見原告於

111年8月31日離職前已完成量峰公司、介隆興公司之出

貨，且已分別收訂金10％、全部款項，則原告已符合業務

獎金計算及獎金加成方案之規定，又原告可領取量峰公司

機台獎金21,000元、介隆興公司機台獎金10,000元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業績獎金21,000

元、10,000元，共31,000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至於

展進公司之業績獎金部分，展進公司機台000年0月00日出

貨，凱立公司於111年9月26日收受全部款項等情，為兩造

所不爭執，並有帳戶交易紀錄、銷貨單與交易明細附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91至93頁），則被告既係於111年9月26日

始收受貨款，自不符合業務獎金計算及獎金加成方案規定

一、2之規定，原告雖主張訂金收取與業務無關，惟若展

進公司訂貨後遲未給付訂金，原告自得向客戶催款或請被

告內部儘速作業，此亦為原告應提供勞務之範圍，自不得

將展進公司遲付款項歸責於被告，故原告此部分請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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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無據，應予駁回。

（三）被告雖辯稱原告已簽署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足見被告已

未積欠各類工資，原告不得再為請求，並有相關判決為證

等語。惟查，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

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

該部分約定無效：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

使權利者，民法第247條之1第3款定有明文。被告所提出

之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見本院卷第51頁），被告自承係

制式表格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足見被告所提供之

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係附合契約，又其中第3點記載「…

本人同意自離職之日起與被告公司之歷年來應給付之各類

工資，等其他應給付之可能不足工資業已結清，不復積

欠。」等語，係載明原告拋棄權利，不得再就工資請求，

惟若以此約定認為原告拋棄權利，自應以原告簽署時兩造

就工資已結清為前提，倘兩造就工資尚未結清，即以上開

約定使原告拋棄權利，自有顯失公平。而原告主張簽署時

當面沒有結清，薪資是隔月才發放，離職當時沒有收到任

何費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被告亦未舉證證明原

告簽署簽立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時，已有結清工資之事

實，況原告確有請求業績獎金之權利，業如前述，則員工

自請離職切結書係被告以附合契約使原告拋棄權利，而有

顯失公平之情形，應認此部分約定為無效。又被告所提出

之其他判決（見本院卷第151至161頁），其判決理由均係

認定並未符合請領業績獎金之要件，與本件事實並不相

同，自難比附援引，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故被告上開所

辯，均非可採。至於被告另辯稱原告有背信、業務侵占、

詐欺、妨害營業秘密等商業不法行為，已提起刑事告訴等

語，亦與原告請求業績獎金有無理由無涉，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動契約

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1,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原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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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

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

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公司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9條、第91條第3項之

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命兩造以比例分擔如主

文第3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詳予

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陳韋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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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7號
原      告  潘世偉  
被      告  安答空壓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念怡  
訴訟代理人  王展星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建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業績獎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000元。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臺幣560元，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1月3日因職務調動至被告任職，擔任業務，於111年8月31日離職。原告在職期間於111年1月達成與訴外人量峰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量峰公司）、同年6月達成與訴外人介隆興齒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介隆興公司）、訴外人展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展進公司）交易之業績，被告應分別給付業績獎金新臺幣（下同）21,000元、10,000元、15,500元，惟被告迄今均未給付。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勞動契約之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5,500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無法證明其已構成業績獎金請領要件，且原告於離職之際，已簽署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同意被告歷年來應給付之各類工資並無積欠情事，原告請求並無理由。再者，展進公司係與訴外人凱立開發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凱立公司）交易，被告與凱立公司雖均為信多芳實業有限公司之子公司，仍屬不同法人主體，原告自不能以凱立公司之業績向被告請求業績獎金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項如下：
（一）被告與凱立公司為關係企業。
（二）業績獎金計算標準，如被證2所載。
（三）原告於111年8月31日離職。
（四）量峰公司機台000年0月0日出貨，被告於111年1月25日收受5,000元，111年7月25日收受135,450元，於原告離職前已出貨完成且收訂金10％。
（五）介隆興公司機台000年0月00日出貨，被告於111年8月9日收受全部款項。
（六）展進公司機台000年0月00日出貨，凱立公司於111年9月26日收受全部款項。
（七）如原告符合業績獎金請領條件，原告可領取量峰公司機台獎金21,000元、介隆興公司機台獎金10,000元、展進公司機台獎金15,500元。
四、本件爭點為：原告請求業績獎金，有無理由？
五、本院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之員工規章第6條規定「員工申請離職時…。所有銷售獎金於離職日起即停止計算。」，另依被告業務獎金計算及獎金加成方案規定「一、業績獎金計算1.每一季3個月結算一次，次月15日發放。2.出貨完成且收訂金10％即列入當期業績。3.分期收款者，分期票第一次收訖即列入當期業績。4.分期收款者，分期電匯第一期款匯入即列入當期業績。」（見本院卷第47至49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業務人員於離職前如已達成上開條件，自得請求業績獎金，至於業務人員離職後，因已無法協助後續機台出貨及服務相關事宜，自無從請領離職後之業績獎金。又按工資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22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工資，應屬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至於其給付名稱為何，現金或實物，則非所問。被告所發給之業績獎金，係原告開發業務為被告銷售機台所為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自屬工資之性質。
（二）原告主張已完成量峰公司、介隆興公司、展進公司之業績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量峰公司機台000年0月0日出貨，被告於111年1月25日收受5,000元，111年7月25日收受135,450元，於原告離職前已出貨完成且收訂金10％；介隆興公司機台000年0月00日出貨，被告於111年8月9日收受全部款項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帳戶交易紀錄、銷貨單與交易明細、電匯紀錄、銷貨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5至89、119至123頁），足見原告於111年8月31日離職前已完成量峰公司、介隆興公司之出貨，且已分別收訂金10％、全部款項，則原告已符合業務獎金計算及獎金加成方案之規定，又原告可領取量峰公司機台獎金21,000元、介隆興公司機台獎金10,0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業績獎金21,000元、10,000元，共31,000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至於展進公司之業績獎金部分，展進公司機台000年0月00日出貨，凱立公司於111年9月26日收受全部款項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帳戶交易紀錄、銷貨單與交易明細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1至93頁），則被告既係於111年9月26日始收受貨款，自不符合業務獎金計算及獎金加成方案規定一、2之規定，原告雖主張訂金收取與業務無關，惟若展進公司訂貨後遲未給付訂金，原告自得向客戶催款或請被告內部儘速作業，此亦為原告應提供勞務之範圍，自不得將展進公司遲付款項歸責於被告，故原告此部分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三）被告雖辯稱原告已簽署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足見被告已未積欠各類工資，原告不得再為請求，並有相關判決為證等語。惟查，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民法第247條之1第3款定有明文。被告所提出之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見本院卷第51頁），被告自承係制式表格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足見被告所提供之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係附合契約，又其中第3點記載「…本人同意自離職之日起與被告公司之歷年來應給付之各類工資，等其他應給付之可能不足工資業已結清，不復積欠。」等語，係載明原告拋棄權利，不得再就工資請求，惟若以此約定認為原告拋棄權利，自應以原告簽署時兩造就工資已結清為前提，倘兩造就工資尚未結清，即以上開約定使原告拋棄權利，自有顯失公平。而原告主張簽署時當面沒有結清，薪資是隔月才發放，離職當時沒有收到任何費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被告亦未舉證證明原告簽署簽立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時，已有結清工資之事實，況原告確有請求業績獎金之權利，業如前述，則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係被告以附合契約使原告拋棄權利，而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應認此部分約定為無效。又被告所提出之其他判決（見本院卷第151至161頁），其判決理由均係認定並未符合請領業績獎金之要件，與本件事實並不相同，自難比附援引，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故被告上開所辯，均非可採。至於被告另辯稱原告有背信、業務侵占、詐欺、妨害營業秘密等商業不法行為，已提起刑事告訴等語，亦與原告請求業績獎金有無理由無涉，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動契約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1,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公司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9條、第91條第3項之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命兩造以比例分擔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詳予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陳韋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7號

原      告  潘世偉  

被      告  安答空壓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念怡  

訴訟代理人  王展星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建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業績獎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000元。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臺幣560元，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

    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000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1月3日因職務調動至被告任職

    ，擔任業務，於111年8月31日離職。原告在職期間於111年1

    月達成與訴外人量峰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量峰公司）、同年

    6月達成與訴外人介隆興齒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介隆興公

    司）、訴外人展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展進公司）交易

    之業績，被告應分別給付業績獎金新臺幣（下同）21,000元

    、10,000元、15,500元，惟被告迄今均未給付。爰依勞動基

    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勞動契約之規定，提起

    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5,500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無法證明其已構成業績獎金請領要件，且原

    告於離職之際，已簽署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同意被告歷年

    來應給付之各類工資並無積欠情事，原告請求並無理由。再

    者，展進公司係與訴外人凱立開發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凱立

    公司）交易，被告與凱立公司雖均為信多芳實業有限公司之

    子公司，仍屬不同法人主體，原告自不能以凱立公司之業績

    向被告請求業績獎金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

    項如下：

（一）被告與凱立公司為關係企業。

（二）業績獎金計算標準，如被證2所載。

（三）原告於111年8月31日離職。

（四）量峰公司機台000年0月0日出貨，被告於111年1月25日收

      受5,000元，111年7月25日收受135,450元，於原告離職前

      已出貨完成且收訂金10％。

（五）介隆興公司機台000年0月00日出貨，被告於111年8月9日

      收受全部款項。

（六）展進公司機台000年0月00日出貨，凱立公司於111年9月26

      日收受全部款項。

（七）如原告符合業績獎金請領條件，原告可領取量峰公司機台

      獎金21,000元、介隆興公司機台獎金10,000元、展進公司

      機台獎金15,500元。

四、本件爭點為：原告請求業績獎金，有無理由？

五、本院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之員工規章第6條規定「員工申請離職時…。所有銷售

      獎金於離職日起即停止計算。」，另依被告業務獎金計算

      及獎金加成方案規定「一、業績獎金計算1.每一季3個月

      結算一次，次月15日發放。2.出貨完成且收訂金10％即列

      入當期業績。3.分期收款者，分期票第一次收訖即列入當

      期業績。4.分期收款者，分期電匯第一期款匯入即列入當

      期業績。」（見本院卷第47至49頁），為兩造所不爭執，

      足見業務人員於離職前如已達成上開條件，自得請求業績

      獎金，至於業務人員離職後，因已無法協助後續機台出貨

      及服務相關事宜，自無從請領離職後之業績獎金。又按工

      資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

      、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

      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工資應全額直接給

      付勞工，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22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

      明文。工資，應屬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至於其給

      付名稱為何，現金或實物，則非所問。被告所發給之業績

      獎金，係原告開發業務為被告銷售機台所為之報酬，具有

      勞務對價性，自屬工資之性質。

（二）原告主張已完成量峰公司、介隆興公司、展進公司之業績

      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量峰公司機台

      000年0月0日出貨，被告於111年1月25日收受5,000元，11

      1年7月25日收受135,450元，於原告離職前已出貨完成且

      收訂金10％；介隆興公司機台000年0月00日出貨，被告於1

      11年8月9日收受全部款項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帳

      戶交易紀錄、銷貨單與交易明細、電匯紀錄、銷貨單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85至89、119至123頁），足見原告於11

      1年8月31日離職前已完成量峰公司、介隆興公司之出貨，

      且已分別收訂金10％、全部款項，則原告已符合業務獎金

      計算及獎金加成方案之規定，又原告可領取量峰公司機台

      獎金21,000元、介隆興公司機台獎金10,000元等情，為兩

      造所不爭執，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業績獎金21,000元、10

      ,000元，共31,000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至於展進公

      司之業績獎金部分，展進公司機台000年0月00日出貨，凱

      立公司於111年9月26日收受全部款項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並有帳戶交易紀錄、銷貨單與交易明細附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91至93頁），則被告既係於111年9月26日始收受

      貨款，自不符合業務獎金計算及獎金加成方案規定一、2

      之規定，原告雖主張訂金收取與業務無關，惟若展進公司

      訂貨後遲未給付訂金，原告自得向客戶催款或請被告內部

      儘速作業，此亦為原告應提供勞務之範圍，自不得將展進

      公司遲付款項歸責於被告，故原告此部分請求，即屬無據

      ，應予駁回。

（三）被告雖辯稱原告已簽署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足見被告已

      未積欠各類工資，原告不得再為請求，並有相關判決為證

      等語。惟查，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

      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

      該部分約定無效：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

      使權利者，民法第247條之1第3款定有明文。被告所提出

      之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見本院卷第51頁），被告自承係

      制式表格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足見被告所提供之

      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係附合契約，又其中第3點記載「…本

      人同意自離職之日起與被告公司之歷年來應給付之各類工

      資，等其他應給付之可能不足工資業已結清，不復積欠。

      」等語，係載明原告拋棄權利，不得再就工資請求，惟若

      以此約定認為原告拋棄權利，自應以原告簽署時兩造就工

      資已結清為前提，倘兩造就工資尚未結清，即以上開約定

      使原告拋棄權利，自有顯失公平。而原告主張簽署時當面

      沒有結清，薪資是隔月才發放，離職當時沒有收到任何費

      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被告亦未舉證證明原告簽

      署簽立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時，已有結清工資之事實，況

      原告確有請求業績獎金之權利，業如前述，則員工自請離

      職切結書係被告以附合契約使原告拋棄權利，而有顯失公

      平之情形，應認此部分約定為無效。又被告所提出之其他

      判決（見本院卷第151至161頁），其判決理由均係認定並

      未符合請領業績獎金之要件，與本件事實並不相同，自難

      比附援引，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故被告上開所辯，均非

      可採。至於被告另辯稱原告有背信、業務侵占、詐欺、妨

      害營業秘密等商業不法行為，已提起刑事告訴等語，亦與

      原告請求業績獎金有無理由無涉，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動契約

    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1,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原告勝

    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

    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

    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公司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9條、第91條第3項之

    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命兩造以比例分擔如主

    文第3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詳予論

    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陳韋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7號

原      告  潘世偉  

被      告  安答空壓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念怡  

訴訟代理人  王展星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建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業績獎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000元。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臺幣560元，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1月3日因職務調動至被告任職，擔任業務，於111年8月31日離職。原告在職期間於111年1月達成與訴外人量峰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量峰公司）、同年6月達成與訴外人介隆興齒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介隆興公司）、訴外人展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展進公司）交易之業績，被告應分別給付業績獎金新臺幣（下同）21,000元、10,000元、15,500元，惟被告迄今均未給付。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及勞動契約之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5,500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無法證明其已構成業績獎金請領要件，且原告於離職之際，已簽署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同意被告歷年來應給付之各類工資並無積欠情事，原告請求並無理由。再者，展進公司係與訴外人凱立開發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凱立公司）交易，被告與凱立公司雖均為信多芳實業有限公司之子公司，仍屬不同法人主體，原告自不能以凱立公司之業績向被告請求業績獎金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項如下：

（一）被告與凱立公司為關係企業。

（二）業績獎金計算標準，如被證2所載。

（三）原告於111年8月31日離職。

（四）量峰公司機台000年0月0日出貨，被告於111年1月25日收受5,000元，111年7月25日收受135,450元，於原告離職前已出貨完成且收訂金10％。

（五）介隆興公司機台000年0月00日出貨，被告於111年8月9日收受全部款項。

（六）展進公司機台000年0月00日出貨，凱立公司於111年9月26日收受全部款項。

（七）如原告符合業績獎金請領條件，原告可領取量峰公司機台獎金21,000元、介隆興公司機台獎金10,000元、展進公司機台獎金15,500元。

四、本件爭點為：原告請求業績獎金，有無理由？

五、本院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之員工規章第6條規定「員工申請離職時…。所有銷售獎金於離職日起即停止計算。」，另依被告業務獎金計算及獎金加成方案規定「一、業績獎金計算1.每一季3個月結算一次，次月15日發放。2.出貨完成且收訂金10％即列入當期業績。3.分期收款者，分期票第一次收訖即列入當期業績。4.分期收款者，分期電匯第一期款匯入即列入當期業績。」（見本院卷第47至49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業務人員於離職前如已達成上開條件，自得請求業績獎金，至於業務人員離職後，因已無法協助後續機台出貨及服務相關事宜，自無從請領離職後之業績獎金。又按工資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22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工資，應屬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至於其給付名稱為何，現金或實物，則非所問。被告所發給之業績獎金，係原告開發業務為被告銷售機台所為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自屬工資之性質。

（二）原告主張已完成量峰公司、介隆興公司、展進公司之業績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量峰公司機台000年0月0日出貨，被告於111年1月25日收受5,000元，111年7月25日收受135,450元，於原告離職前已出貨完成且收訂金10％；介隆興公司機台000年0月00日出貨，被告於111年8月9日收受全部款項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帳戶交易紀錄、銷貨單與交易明細、電匯紀錄、銷貨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5至89、119至123頁），足見原告於111年8月31日離職前已完成量峰公司、介隆興公司之出貨，且已分別收訂金10％、全部款項，則原告已符合業務獎金計算及獎金加成方案之規定，又原告可領取量峰公司機台獎金21,000元、介隆興公司機台獎金10,0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業績獎金21,000元、10,000元，共31,000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至於展進公司之業績獎金部分，展進公司機台000年0月00日出貨，凱立公司於111年9月26日收受全部款項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帳戶交易紀錄、銷貨單與交易明細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1至93頁），則被告既係於111年9月26日始收受貨款，自不符合業務獎金計算及獎金加成方案規定一、2之規定，原告雖主張訂金收取與業務無關，惟若展進公司訂貨後遲未給付訂金，原告自得向客戶催款或請被告內部儘速作業，此亦為原告應提供勞務之範圍，自不得將展進公司遲付款項歸責於被告，故原告此部分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三）被告雖辯稱原告已簽署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足見被告已未積欠各類工資，原告不得再為請求，並有相關判決為證等語。惟查，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民法第247條之1第3款定有明文。被告所提出之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見本院卷第51頁），被告自承係制式表格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足見被告所提供之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係附合契約，又其中第3點記載「…本人同意自離職之日起與被告公司之歷年來應給付之各類工資，等其他應給付之可能不足工資業已結清，不復積欠。」等語，係載明原告拋棄權利，不得再就工資請求，惟若以此約定認為原告拋棄權利，自應以原告簽署時兩造就工資已結清為前提，倘兩造就工資尚未結清，即以上開約定使原告拋棄權利，自有顯失公平。而原告主張簽署時當面沒有結清，薪資是隔月才發放，離職當時沒有收到任何費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被告亦未舉證證明原告簽署簽立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時，已有結清工資之事實，況原告確有請求業績獎金之權利，業如前述，則員工自請離職切結書係被告以附合契約使原告拋棄權利，而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應認此部分約定為無效。又被告所提出之其他判決（見本院卷第151至161頁），其判決理由均係認定並未符合請領業績獎金之要件，與本件事實並不相同，自難比附援引，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故被告上開所辯，均非可採。至於被告另辯稱原告有背信、業務侵占、詐欺、妨害營業秘密等商業不法行為，已提起刑事告訴等語，亦與原告請求業績獎金有無理由無涉，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動契約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1,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公司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9條、第91條第3項之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命兩造以比例分擔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一一詳予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陳韋伶

  





